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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三届会议 
2004年 5月 11日至 20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b)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法国、印度尼西亚、荷兰、尼日利亚和秘鲁：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下述决议草案供大

会通过： 
 
反腐败行动：协助各国进行能力建设，以便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并

随后得到执行 
 
 大会， 

 严重关注腐败对各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及发展的影响， 

 铭记预防和打击腐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为此有必要在双边和多边各

级开展合作， 

 重申其支持并致力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目标，特别是

《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中所述的目标，
1 

 回顾其 2003年 10月 31日第 58/4号决议，大会根据该决议通过了《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并敦促所有各国和主管区域经济组织签署和批准这项公约， 

 赞赏地注意到有些国家主动承诺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财

政捐助，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够采取各种措施执行该公约， 

 1. 欢迎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55/59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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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鼓励会员国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充足的自愿捐款，
以便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其执行公约所需的技术援助，包

括就执行公约所需的筹备措施提供援助，同时顾及公约第 62条； 

 3. 请秘书长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提供必需的资源，以使之能
够尤其通过协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在公约所涵盖的领域进行能力建

设而有效促进公约的生效和执行； 

 4. 还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
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